周村区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受理编号X2SD202109260236）整改报告
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受理编号X2SD202109260236）整改工作已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群众反映的问题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王村村赫达化工厂、海天织布公司、王村造纸厂将污水直接排至地下，污染地下水，要求查处。

二、整改措施

王村镇人民政府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王村村地下水进行取样检测，检测报告已出具，各项特征污染物未发现超标现象。王村镇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周村分局督促淄博海天纺织有限公司、淄博王村纸业有限公司两家在产企业切实履行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强化废水收集处理设施日常检修维护，保障废水治污设施正常有效运行，废水稳定达标排放。加强企业日常监督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三、整改成效

目前，淄博海天纺织有限公司、淄博王村纸业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均已强化废水收集处理设施日常检修维护，废水治污设施正常有效运行，废水稳定达标排放。
该问题已整改完成，达到销号标准。

王村镇人民政府
                                       2022年1月3日
周村区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受理编号X2SD202109260236）销号验收报告
关于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受理编号X2SD202109260236），反映“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王村村赫达化工厂、海天织布公司、王村造纸厂将污水直接排至地下，污染地下水，要求查处。”的销号验收报告。

一、调查核实情况

反映的企业为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王村厂区）、淄博海天纺织有限公司、淄博王村纸业有限公司（俗称“赫达化工厂”、“海天织布公司”、“王村造纸厂”），三家企业均位于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王村村，三家企业针对各自生产废水均配套建有生化法污水处理设施，废水排口均安装自动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各企业生产废水经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通过王村镇污水管网输送至淄博市周村区王村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王村厂区）于2019年6月停产，污水处理站、废水排口及自动在线监测设施全部停用，无废水排放。淄博海天纺织有限公司、淄博王村纸业有限公司成立时间较早，查阅两家企业早期环评文件（分别于2002年、1996年通过验收），两家企业生产废水经厂内处理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后曾用于周边耕地农灌。2008年淄博市周村区王村污水处理厂建成投运后，淄博海天纺织有限公司、淄博王村纸业有限公司将生产废水经厂内处理后通过管网输送至王村污水处理厂，不再用于周边农田灌溉。查阅现有王村村及三家企业地下水质检测报告资料，结果数据显示各项特征污染物指标无超标现象，符合地下水Ⅳ类标准要求。

二、处理整改意见
王村镇人民政府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王村村地下水进行取样检测，检测报告已出具，各项特征污染物未发现超标现象。王村镇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周村分局督促淄博海天纺织有限公司、淄博王村纸业有限公司两家在产企业切实履行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强化废水收集处理设施日常检修维护，保障废水治污设施正常有效运行，废水稳定达标排放。加强企业日常监督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三、核实验收情况
目前，该问题已经整改完成，并按要求组织王村镇政府、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周村分局2人组成验收组进行销号验收。

淄博海天纺织有限公司、淄博王村纸业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均已强化废水收集处理设施日常检修维护，废水治污设施正常有效运行，废水稳定达标排放。
该问题已整改完成，达到销号标准。
附件：现场验收表
王村镇人民政府
                                   2022年1月3日

附件
现场验收表
时间：2023年1月3日
	受理编号
	X2SD202109260236

	反馈问题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王村村赫达化工厂、海天织布公司、王村造纸厂将污水直接排至地下，污染地下水，要求查处。

	现场核查情况
	2023年1月3日，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周村分局、王村镇人民政府联合对该问题现场整改落实情况进行验收，淄博海天纺织有限公司、淄博王村纸业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均已强化废水收集处理设施检修维护，废水治污设施正常有效运行，废水稳定达标排放。整改措施均已落实到位，达到预期整改成效。

	验收单位
	验收人员
	备注

	王村镇人民政府
	
	

	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周村分局
	
	

	
	
	

	
	
	




